高校一次性求职补贴情况说明

一、补贴对象：除毕业年度内其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学生外，增加残疾毕业生个人亦可申请。
二、高校毕业生个人申请材料包括：

1、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

2、县级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其中应包含被批准享受低保的最新起始时间）或者残疾证复印件；

3、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等。

三、各高校报送人社部门申请汇总材料包括：

1、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文件（包括高校基本账户、补贴金额、补贴人数等基本信息）

2、咸阳市困难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2份；

3、普通高等学校一次性求职补贴初审表2份；

4、公示文件2份；

5、申请人员花名册2份；

6、高校毕业生个人申请材料（包括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学生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低保证复印件或县级以上低保证明原件，残疾人证复印件）。

注：1、低保家庭享受对象应为直系亲属；

2、低保享受时间为毕业年度内，如低保证不能说明，需开具低保证明说明享受低保时间。

低保证明样本：

低  保  证  明

兹证明岚皋县佐龙镇塔园村六组村民刘洁身份证号码：612426199401010023，其父刘荣根，身份证号码：612426199401010023，自2012年1月1日起享受我县农村低保至今。

特此证明

岚皋县民政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